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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規例由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董事局根據其章程大綱制

定，藉以規管所有獎券活動。 

 

本規例可隨時由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董事局修訂，而有

關修訂條文於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董事局通過後所訂明

的日期生效。 

 

有關修訂本規例的通告及／或根據本規例作出的決定及／

或宣佈的通告，將張貼於營辦者總部的告示板及獎券發售

地點的告示板，而不作另行通告。 

 

所有向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提交注項的參加者均被視作

已同意接受本規例的約束及其所有的修訂條文、以及根據

本規例不時作出的決定及宣佈的約束。 

 

本規例可在不同地點或以不同形式宣佈。若出現規例內容

有不一致情況，應以馬會的官方網站為準。 

 

本規例載有中文及英文本。如本規例的中文本與英文本有

任何出入之處，一切規例概以英文本為準。 

 
 


